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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动计划》旨在落实于2003年10月8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签署的《中国－东盟面向和平

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和第24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

年纪念峰会成果，以加强和提升2021年至2025年间中国和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睦邻友好和互利合

作。本《行动计划》的制订基于中国－东盟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行动计划（2016-2020）》的

成功落实、过去五年中国和东盟领导人通过的联合声明和《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

景》。本《行动计划》赞赏中方为促进中国－东盟更紧密合作、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

景所作努力，也将为实现《东盟愿景2025：团结奋进》、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双方

合作作出贡献。

　　本《行动计划》将指导中国和东盟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为我们的人民带来切

实利益，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本《行动计划》

　　确认中国支持东盟在不断演变的地区架构和所有东盟主导的机制和论坛中的中心地位。

　　中国和东盟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法义务、各国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努力开展合作。

　　一、政治与安全合作

　　（一）深化政治安全对话和合作

　　1.举行年度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外长会议、中国－东盟高官磋商和中国－东盟

联合合作委员会以及其他东盟主导的平台活动；

　　2.加强高层交流、接触、政策沟通，扩大各层级互访，促进治理经验分享；

　　3.加强东盟主导的机制，包括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等；

　　（二）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坚持《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原则，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增进相互信任和信

心。

　　（三）继续就《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进行磋商

　　1.通过落实《加强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行动计划（2018-2022）》等，支持东盟根据《东

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和《东盟宪章》保持东南亚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努力；

　　2.推动《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各缔约国和拥核国根据《条约》目标和原则努力解决关于签

署和核准条约议定书的未决问题。



　　（四）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准

则”）

　　1.继续促进海上安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维护《宣言》所有原则，特别是航行与飞越自由；

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稳定的行动；促使有关方承诺根据公认的

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文书和公约、国际民航组织相

关标准和操作建议，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

议，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2.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公约》和国际海事组织其他相关文书；

　　3.继续增进信任，建立信心，鼓励各方依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原则预防海上意外事件；

　　4.定期举办落实《宣言》高官会和工作组会；

　　5.根据落实《宣言》工作计划和落实《宣言》指导方针，组织有益于在南海增进互信和信心的

海上务实合作项目；

　　6.就海洋环保、海洋科研、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救助、向遇险人员提供人道主义待

遇，以及打击毒品走私、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军火走私等跨国犯罪等领域探讨和或开展合作，在

各国国防和军队官员间开展适当对话和交流；

　　７.推动“准则”磋商取得实质进展，致力于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和共同认可的时间框架内，早日

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国际法的“准则”，并继续为磋商营造有利环境。

　　（五）加强人权合作

　　1.支持东盟落实《东盟人权宣言》《关于通过东盟人权宣言的金边声明》以及其他东盟各成员

国均加入的相关人权宣言和文件；

　　2.实施能力建设倡议，支持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东盟妇女儿童权益促进与保护委员会、东

盟妇女委员会和东盟移民劳工权益保护与促进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

　　（六）打击跨国犯罪和应对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

　　1.开展执法安全对话与合作，继续举行10+1、10+3打击跨国犯罪部长会和高官会、10+1禁毒

合作协调会议以及其他东盟主导的机制会议；

　　2.有效落实《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工作计划（2019-2023）》及其后续文件，加强

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

　　3.通过互访、培训、研修班、研讨会、视频会等，促进中国与东盟有关部门在应对恐怖主义、

毒品走私、人口贩运、洗钱、海盗、非法贩运武器、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共

享信息，交流经验、分享最佳实践和能力建设措施；

　　4.探讨通过互访、培训、研修班、研讨会、视频会等，加强中国与东盟有关部门间的信息共

享、交流经验和最佳实践，应对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走私和非



法木材贸易问题；

　　5.根据各自在犯罪调查和起诉方面的法律、政策法规和适用条约，在取证、调查犯罪所得去

向、资产追缴、缉捕调查逃犯等领域推进合作，鼓励相互间达成双边法律安排；

　　6.通过适当利用现有地区和国际设施和机制等途径，加强中国和东盟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

调，包括海上执法机构根据各自法律法规在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

　　7.通过中国－东盟总检察长会议，在包括相关司法和检察机构在内的部门间适当加强法律事务

合作。

　　（七）加强反腐合作

　　有效落实《中国－东盟全面加强反腐败有效合作联合声明》。

　　（八）加强防务合作

　　1.在东盟防长扩大会框架下，在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海上安全、反恐、维和、军事医学、人

道主义扫雷及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对话和务实合作，增进东盟防长扩大会成员国之间的互信、信

心、能力建设和协同一致，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

　　2.经由东盟防长会批准并基于双方共识，继续通过举行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加强对话，

通过联演联训、学术研讨、军官交流、防务智库合作等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和对话。

　　二、 经济合作

　　（一） 促进贸易投资

　　1.强化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有关协议，特别是《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

　　2.进一步讨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未来工作计划中关于货物贸易和投资的未决内

容，探讨电子商务和非关税壁垒等其他可能的合作领域；

　　3.协助双方企业用好中国－东盟自贸区各项协议红利，促进双方贸易、投资和旅游；

　　4.支持和推动企业参与中国和东盟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包括且不限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

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5.通过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和中方其他无偿援助，进一步落实经济技术合作项目；

　　6.根据第三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领导人会议的指示，加大努力推动在

2020年签署RCEP，共同争取早日实施该协定。

　　（二）深化金融合作

　　1.落实《10+3财金合作机制战略方向》愿景文件，深化和拓展地区财金合作，在10+3宏观经

济研究办公室的支持下，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成为区域金融安全网做好准备，探讨以下领域新倡议：



（1）促进贸易投资本币结算，（2）就基础设施融资提出全面倡议，（3）设计更多支持工具，协

助东盟与中日韩国家更好应对可能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性宏观结构性问题，

（4）探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5）加强政策协调，对技术进步善加利用同时减

少对就业市场和金融系统带来的风险。

　　2.开展演练，完善操作指引，优化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进程，进一步增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操

作性和有效性，进一步讨论本币出资等清迈倡议多边化未来发展方向；

　　3.支持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发展，提升其监测活动、经济评估、政策建议以及地区宏观经

济和金融形势分析水平，加强机构能力建设，有效支持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决策和运行；

　　4.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合作，进一

步动员公共部门资源和私人资本，加强能力建设，通过地区多样化和可持续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

设；

　　5.支持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促进地区本币债券市场发展，允许域内大量储蓄用于满足地区投资需

求，促进本币债券发行，扩大本币债券需求，改善地区债券市场监管框架和相关基础设施，为东盟

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支持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为在10+3地区发行本币债券的公司提供担保；

　　6.促进银行和金融领域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包括适当发挥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10+3

银行联合体等应有作用；

　　7.支持进一步提升金融包容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通过为个人和中小企业获取金融服务和

产品提供便利，包括提供金融知识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提高中介和分销渠道有效性，丰富金融工

具，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强国家及其他现有信用担保机制，促进监管机构和利益相关者对话等。

　　（三）加强粮食和农业合作

　　1.在共同感兴趣的重点领域开展对话和信息交流，加强能力建设，分享最佳实践，推动中国与

东盟农业合作；

　　2.落实《中国－东盟关于食品和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3.继续实施《10+3大米紧急储备协议》，加强粮食安全合作，提升地区粮食安全；

　　4.视情推动更多农业出口和投资；

　　5.开展农作物、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合作，交流先进应用技术，加强能力建设；

　　6.通过开展联合研究、培训、研发等活动，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食品安全合作；

　　7.推动负责任渔业行为，打击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

　　8.分享跨境动植物疫病防控经验。

　　（四）加强卫生与植物卫生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合作



　　1.落实中国－东盟《关于加强卫生与植物卫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

定》中关于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的章节；

　　2.定期举行中国－东盟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加强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应用

合作，加强各级相关部门信息交流；

　　3.定期举行关于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分委会和卫生与植物卫生分委会会议，根据《关于

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货物贸易协议>中纳入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章节的议定书》，促进双方货物贸易。

　　（五）加强海上合作

　　1.探讨在海洋金融、海上互联互通、海洋科技推广应用和海洋环保等海洋经济领域开展项目合

作；

　　2.鼓励建立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

　　3.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及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合作。

　　（六）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合作

　　1.继续通过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及其他中国－东盟机制开展数字合作等领域政策对话与交

流；

　　2.开展对话交流，进一步深化网络安全政策交流；

　　3.落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达成的成果；

　　4.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和监管政策、应急通信技术和防灾减灾应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网络

安全应急响应能力建设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和应用等领域开展信息交流与合作；

　　5.继续合作完善中国－东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6.在数字经济和技术创新领域分享信息，联合开展能力建设。

　　（七）推进更紧密的科技创新合作

　　1.有效落实《中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联合声明》；

　　2.建立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在共同商定的重要领域开展研发、应用、商业化和

技术转移；

　　3.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政策框架，支持在联合协作和技术转移创新管理等共同商定的领域开展

研究和能力建设；

　　4.鼓励妇女和青年参与科技创新并为之做出贡献，扩大人员交流；

　　5.建立机制支持和培育科技创新初创企业，增强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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